                淄经开区环报告表〔2017〕212号
淄博卫康医疗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精准医疗产业园暨山东省基因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山东省遗传疾病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
淄博卫康医疗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报来《精准医疗产业园暨山东省基因技术应用示范中心、山东省遗传疾病基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山东同济环境工程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收悉，经研究，审批意见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淄博经济开发区联通路以南，杏园路以西，淄博职业学院南校区以东。占地面积53629平方米，总投资383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0万元。主要建设基因大厦、商业设施、康复中心、研发中心、地下车库、从事无创DNA产前基因检测、遗传性疾病基因检测、肿瘤基因检测、心血管等基因检测，具备年检测二十万人（份）的规模。该项目已在淄博经济开发区产业发展促进局备案（淄经开产项备[2017]207号）。根据环评结论可知，该项目符合现行产业政策，在严格落实相应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各项环保指标均能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在环保方面是可行的。同意你公司按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地点、规模、工艺、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二、项目设计、建设、运营中须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

的环保措施和以下要求：

建设期必须采取以下防尘措施：（1）建设项目开工前，要首先规划建设好施工场地道路，进出道路硬化率达到

100%。同时规划建设好出入车辆自动冲洗平台，确保开工后，进出车辆冲洗率达到100%。对施工场地周边要设置高度不低于1.8米的全封闭围挡，围挡率达到100%；（2）建设项目开工后，工地内易造成扬尘污染的粉性物料要进行蓬盖，施工现场要进行洒水清扫保洁，运输渣土的车辆要采取密闭运输防止沿途漏撒。严格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标准。

2、建设期和运营期须采取防噪降噪措施。建设期除抢修、抢险作业外，要严格控制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晚22时至次日晨6时），对各噪声点源要采取减振、隔声、消音等措施，确保施工期间噪声排放达到《建筑施工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中相关标准限值要求；运营期合理布局，对强噪声源采取隔声、吸声、减振、消声器措施，排放须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的2类标准。
3、该项目必须建设雨污分流设施；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废水排放执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B等级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医疗检验废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复合生物膜+自动消毒工艺）处理，废水排放执行《医疗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596-2006）表2三级标准，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4、医疗废物和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须分类收集后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和化粪池污泥须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
该项目必须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须按照规定的规范和标准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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